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2025年2月28日

为规范和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衡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市直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中心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我中心是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二级机构，为参公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截至2024年12月31日在职人员57人，退休职工31人。主要职能职责：负责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经办工作；负责市本级参保人员退休资格确认，退休人员待遇核算、发放以及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负责养老保险政策宣传、业务培训、数据统计等工作；指导区、县（市）养老保险经办工作；完成省、市交办的其他事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为1352.63万，全年收入合计1200.88万，全年支出合计1200.88万。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24年人员经费960.3万。其中，工资和福利支出862.76万，主要包括基本工资238.51万，津贴补贴140.63万，奖金194.54万，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79.92万，职业年金缴费48.87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44.58万，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67万，住房公积金73.31万，医疗费40.72万。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7.54万，其中医疗费补助18.94万，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8.6万。

公用经费195.34万。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190.57万，主要包括办公费4.38万，印刷费6.38万，邮电费3.69万，差旅费3.85万，维修（护）费13.29万，培训费0.8万，公务接待费0.34万，劳务费15.99万，工会经费29.69万，福利费53.27万，其他交通费用45.33万，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3.50万。资本性支出4.77万，全部为办公设备购置。

项目经费45.23万。其中，企业离退休人员资格认证工作经费17.26万，外资和私营企业扩面征缴工作经费27.96万。
（二）项目支出情况

1、项目支出概况
项目经费45.23万。其中，企业离退休人员资格认证工作经费17.26万，外资和私营企业扩面征缴工作经费27.96万。外资和私营企业扩面征缴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完成市本级征缴扩面工作，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企业离退休人员资格认证工作经费主要用于保证企业离退休人员认证工作有效完成。
2、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分析

为了保障项目资金安全、规范运行，我中心依据相关文件规定，进行了专项核算，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并对项目资金支出实行了严格的审批制度。

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外资和私营企业扩面征缴工作精准扩面有质效。协同税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和社会保险费征缴争议处理机制，创新谋划七大扩面行动，开创“三”四同频促扩面新格局，紧盯重点行业群体，以牵引式、靶向式、拉网式政策宣导拉动扩面。 

企业离退休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全覆盖。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引导企业和群众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掌上12333APP、“智慧人社”APP等实现自助认证。截至12月底，完成了市本级1.65万机关事保退休人员和14.44万企业退休人员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并为1198位瘫痪、精神病等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和超过18个月未认证的退休人员进行了线下人工认证。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一）机关养老保险基金
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08103.81万元，总支出114378.31万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114060.88万元、其他支出193.58万元、转移支出123.84万元。

（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024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751577.16万元，总支出753320.31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540721.24万元，丧葬抚恤补助支出15782万元，其他支出144.42万元，上级上解支出196672.65万元。

（三）职业年金

2024年职业年金基金总收入35697.47万元，总支出38167.05万元，其中：上级上解支出38087.5万元，其他支出79.54万元。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中心2024年度较好完成了年度绩效目标，主要工作如下：

1、精准扩面有质效。协同税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和社会保险费征缴争议处理机制，创新谋划七大扩面行动，开创“三”四同频促扩面新格局，紧盯重点行业群体，以牵引式、靶向式、拉网式政策宣导拉动扩面。与公交公司合作共建社保政策专线，结合语音报站、车载视频宣传社保政策；依托衡阳交通广播打造优质社保“声音”，推出社保政策空中宣传解读；联合邮政部门探索“社邮+”服务新模式，设立灵活就业参保流动宣传岗，开展“社邮合作进社区，共建温暖伴您行”宣传活动；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协同扩面作用，与衡阳市物业管理协会、餐饮行业协会等6家行业组织签署“绘就民生温暖底色，护航社保高质量扩面”温暖社保协作伙伴共建协议，市道路货物运输行业协会实现1658名会员参保，参保率达81%。截至12月底，衡阳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职参保共计81.5万人，完成年任务101.74%。

2、工作推进有亮色。2024年7月，省社保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丁兴发来衡开展社保高质量扩面、经办服务、基金安全现场调研工作，并在全市社会保险工作暨社保卡一卡通应用推进会议上肯定了社保政策公交专线、“3456”风险防控、退休人员“提前审”等创新举措和机制，称赞衡阳社保参保扩面有力度、风险防控有深度、经办服务有温度。

3、待遇发放全到位。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等各项待遇，基本养老保险金发放率100%。圆满完成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二十连调”，机关事保退休人员退休待遇“九连调”，惠及全市53万余名退休人员。机关事保10年过渡期顺利结束，实现待遇平稳衔接。 

4、生存认证全覆盖。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引导企业和群众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掌上12333APP、“智慧人社”APP等实现自助认证。截至12月底，完成了市本级1.65万机关事保退休人员和14.44万企业退休人员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并为1198位瘫痪、精神病等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和超过18个月未认证的退休人员进行了线下人工认证。

5、矛盾化解再发力。认真接待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积极协调妥善处理。截至12月底，共回复12345信箱工单2219份、人社局长信箱工单68份，办理信访局转办的信访件82件，到期办结回复率达100％。

6、创新应用“四个一”机制。通过事前“一张告知书”、事中“一张查询单”、事了“一封答复信”和事后“一次好差评”，丰富了群众体验感，政务服务窗口今年接受群众测评3万余人次，满意度达99.5%以上，相关做法经验在中国劳动保障报社保广角专栏发表推广。

7、全面推行“提前审”服务。以提前预告、提前审档、提前督促、提前研究为抓手，落实养老金计发“马上办、提速办、简便办”，保障了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达到退休年龄次月就能领取待遇，这一做法受到央媒新华网的首页推介以及北京青年报和潇湘晨报转载，当日浏览量接近100万人次。

8、积极打造社保服务“跨省通办”。与中山市共同签署“跨省社保服务一张网”合作备忘录，一举打通跨省社保服务互通互认渠道，推动11项社保业务可跨省通办，实现社保业务“一网通办”、社保数据“一网共享”、疑点问题“一网协查”、难点堵点“一网互认”，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9、普及“看得懂”的社保政策。积极回应社会关注，制作发布灵活人员参保缴费专题宣传MV动画，“养老保险·每周一课”落实率100%，点击转发量达50余万人次。特别是今年5月以来，在衡阳日报开设“社保衡温暖”专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社保政策，目前点击阅读量已达24.7万人次。

10、联动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组织全市社保系统开展“温暖社保·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广泛深入宣传社会保险政策和便民服务举措。全市社保经办机构先后深入“四进”场所213个，开展宣传活动116场，吸引参与群众共计6.88万人，媒体推送政策解读和活动报道共45条，总阅读量45.8万人次，发放张贴活动宣传品共10.53万份，打通了社保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

11、深化运用“3456”风险预防机制。继续在市县两级组织开展经办人员个人金融风险排查专项行动，通过3个等级精准“画像”，4个措施综合“排险”，5个维度全面“把脉”，6个环节系统“过滤”，科学管理有风险隐患的业务经办人员，构筑了一道具有衡阳特色的社保基金安全“防火墙”。

12、严格落实好基金安全检查。组织各县市区开展了社保基金监管交叉检查，圆满完成了第三方审计检查、省厅审计派发数据核查以及省厅对衡阳的社保基金风险防控联点调研。通过互查互学，进一步健全了风险防控机制，有效维护了基金安全。

13、组织开展轮岗交流与人员培训。将加强内控管理与培养业务多面手相结合，对涉及10个业务科室16名工作人员开展轮岗交流，落实授权调整和权限变更等各类配套措施；强化业务学习培训，成功举办了全市社会保险工作暨社保卡一卡通应用业务培训和全省“机关事保大课堂”（衡阳片区）业务经办培训，反响良好。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我中心整体支出情况的自评分析，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预算执行存在偏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为1352.63万，全年收入合计1200.88万，全年支出合计1200.88万。预算编制情况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二）“三公”经费预算编制准确性待加强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6.5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0.35万元，“三公”预算编制待准确性待加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我中心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强化预算管理，全面提升预算编制质量

加强源头管理，严格预算编制。坚持零基预算原则，厘清人员类项目、运转类项目经费和开支范围，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加强过程跟踪，严格预算执行，定期对预算执行进度进行分析，提高单位用款计划与预算执行进度管理的协调性。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促进财政资金尽快发挥政策效应。

（二）科学编制“三公”经费预算

提高预算编制的前瞻性，强化业务工作的计划性，对当年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科学编制下年度“三公”经费预算，科学谋划使用资金，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同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有机统一起来，达到财政资金的最优配置，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